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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建局政字〔2021〕66 号 签发人：慕志忠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 2021 年春季全市建筑市场和建筑工人

实名制检查情况的通报

各区住建局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服务中心，各建设、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企业：

根据自治区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2021 年自治区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重点专项工作行动计划>的通知》（内建发〔2021〕

69号）要求，市住建局和人社局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开展 2021

年春季全市建筑市场和建筑工人实名制检查的通知》（乌建

局政字〔2021〕35 号），从 4 月 1日开始，由市、区住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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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监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，开展了为期 1个月的联合

检查行动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情况

（一）在建工程项目检查情况。本次检查涉及全市在建

工程项目 25 个(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9 个，社会投资工程项目

16 个)，其中市管工程项目 6 个（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5 个，

社会投资工程项目 1 个），海勃湾区管工程项目 18 个（政府

投资工程项目 3 个，社会投资工程项目 15 个），海南区管工

程项目 1个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。此次检查下达监督检查整

改通知书 19 份。

（二）招投标活动检查情况。本次检查招标代理企业 8

家，依法审查了 20 份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，下达了监督整

改通知书 1份。

（三）建筑工人实名制工作开展情况。本次检查涉及的

25个项目中，已将工程项目的基本信息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

系统项目 24 个（市管项目 5 个，海勃湾区 18 个，海南区 1

个）；已安装实名制考勤机项目 24 个（市管项目 5个，海勃

湾区 18 个，海南区 1 个）；已使用考勤机项目 18 个（市管

项目 5 个，海勃湾区 12个，海南区 1个）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在建工程项目现场检查存在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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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工程现场管理方面：一是个别施工单位、监理单

位未提供管理人员劳动合同，未提供社保费用缴纳证明或已

退休人员未提供退休证明；二是个别施工单位存在管理人员

不在现场的情况或部分管理人员已变更，但未提供相应变更

手续；三是个别在建项目劳资人员业务、法规政策掌握不到

位，专业经验不够丰富，存在劳务分包单位与班组组长、建

筑工人的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，劳动合同未签订的情况。

2.建筑工人实名制落实方面：一是对落实建筑工人实名

制制度重要性认识不足；二是个别施工单位自实名制制度实

施以来一直未启用考勤系统，或有考勤机但未使用；三是施

工单位考勤机识别不准确，异常考勤人数多；四是施工人员

流动频繁，短期工工时较短，考勤不能及时做到人员全覆盖；

五是根据建筑行业特点，施工人员工资支付多样，有按工程

进度支付，有按工程量支付等方式，没有做到按月足额发放

工资；六是未将银行代发工资信息上传至实名制平台；七是

个别在建项目农民工信息登记不全，缺少个人基本信息、用

工起始时间和进出场基础信息。

3.工程款和工资支付方面：一是个别施工单位的建筑材

料、设备采购及租赁未提供支付凭证及合同；二是个别监理

单位未按规定协助施工单位做好工资发放工作；三是个别建

设单位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、未向施工单位提供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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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款支付担保，未签订分账协议、未执行分账管理，拨款方

式只按照工程款拨付，工资和工程款未各自单列账目；四是

个别施工企业总包代发工资制度执行不到位，仍存在从工资

专户转账到项目部账户上发放工资的问题；五是个别施工单

位工资发放仍有使用现金发放的情况，没有做到每人一张工

资卡，有两人共用一张卡的现象。

（二）招投标检查情况存在的问题

个别招标代理公司编制招标文件不规范，存在限制、排

斥潜在投标人的内容。

三、检查结果

对下列工程项目的参建单位给予通报批评

（一）金海城·家泰小区 8-11、13#住宅、1-12#商业楼

项目（施工总承包单位：内蒙古长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，

监理单位：内蒙古承兴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），存在施工

总承包单位未完全启用建筑工人实名制考勤系统，只录入部

分管理人员信息；现场技术负责人及质量负责人未提供社保

证明和劳动合同，且截至目前仍未回复整改通知书的内容。

（二）乌海市君正花园小区北区四期 C5#、C6#楼工程项

目（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呼

和浩特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），存在施工总承包单位

管理人员未提供社保证明，现场技术负责人、安全负责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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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更，但未履行相应的变更手续，建筑工人实名制制度落实

不到位，考勤率低，银行代发信息未上传至实名制平台，且

截至目前仍未回复整改通知书的内容。

（三）乌海市鼎盛花园项目（施工总承包单位：内蒙古

天翔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：乌海市华厦工程建

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），存在施工单位现场管理人员未提供

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，实名制系统工人信息未录入，未启用

考勤机，总监及水电监理已退休未提供退休证明，且截至目

前仍未回复整改通知书的内容。

（四）内蒙古久信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在编制海南区党群

服务中心（党性教育实践基地）布展工程项目招标文件中，

设立的业绩、信誉条件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相应要求，存在

限制、排斥或者实质上起到变相限制、排斥潜在投标人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一是受到本次通报批评的企业要限期整改，并将整改结

果报送我局市场监管科（210室）。通报发布之日起一年内再

次受到通报批评的企业，将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建筑

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乌建局函字〔2019〕161号）

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筑市场监管及诚信一体化平台和信用乌

海平台上公布其不良行为；二是落实实名制制度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，企业要积极联系市场科，帮助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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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开展全面排查，凡是没有完全落实实名制制度的企业，

严格按照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进行执法；四是对于

受到通报批评的企业，列入重点检查范围，加大检查频率；

五是重点对因农民工工资上访的，将对参建单位是否涉及违

法发包、转包、挂靠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2021年 5月 24日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年5月24日印发


